
涪住建发〔2021〕188号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开展房屋建筑调查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

根据重庆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市政设施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渝灾险普办发〔2021〕9号）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房屋建筑调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2020〕12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渝府办发〔2020〕92号）、《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修订版）》（国灾险普办发〔2021〕6号）、《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实施方案》（建办质函〔2021〕248号）、《重庆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渝灾险险普办发〔2021〕7号）等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我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调查工作。

二、工作目的

按照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相关部署，完成我区房屋建筑调查，满足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对房屋建筑承灾体信息需求，支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评估

三、工作时间

10月底前，完成全区房屋建筑调查数据采集、质检，以及普查数据逐级审核上报。12月底前，区灾普办完成综合审核，形成区级风险普查数据库。

四、调查范围

标准时点（2020年12月31日）在重庆市范围内实际存在的房屋建筑，包括所有城镇房屋建筑（分为住宅和非住宅）和所有农村房屋建筑（分为住宅和非住宅）。未建成使用的城镇房屋建筑工程、未建成使用的农村房屋建筑工程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确定的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和属于国家秘密不对外开放的其他场所、部位的房屋建筑，不在本次调查范围内。

五、调查内容

重庆市房屋建筑调查内容包括城镇和农村房屋建筑的基本信息、建筑信息、抗震设防基本信息和使用情况等。根据调查对象和调查内容，制定了城镇住宅建筑调查信息采集表、城镇非住宅建筑调查信息采集表、农村住宅建筑调查信息采集表、农村非住宅建筑调查信息采集表等4份调查表。

原则上依据所在土地的权属性质分别采用城镇或农村房屋建筑调查表。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建筑填写城镇房屋建筑调查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建筑填写农村房屋建筑调查表。已经征收为国有土地但地上附着的房屋建筑仍为征收前自建的，填写城镇房屋建筑调查表，但需明确判断是否经过专业设计建造。调查表的使用不代表对房屋性质的认定。

调查表所设调查项目全部纳入了调查软件系统，通过信息化方式录入和汇交数据。调查表及调查软件系统所设项目的填写，依照国务院普查办印发的《城镇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和《农村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实施。

六、调查组织实施

严格按照《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市政设施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渝灾险普办发〔2021〕9号）要求，对标对表开展普查工作。区房务中心负责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组织实施城镇房屋建筑普查工作；住房管理科负责城镇房屋建筑普查工作指导；人居环境科负责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组织实施农村房屋建筑普查工作；安全应急科负责普查工作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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